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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材料安全数据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29 CFR 1910.1200                 报告日期：5/4/99

	I.公司信息

	BRULIN & COMPANY. INC.     P.O. BOX 270, INDIANAPOLIS, IN 46206-0270  U.S.A.     (317) 923-3211

WEST COAST FACTORY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THEASTERN FACTORY

Richmond, California
   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mpa, Florida


24 HOUR EMERGENCY NUMBER

           CHEMTREC  1-800-424-9300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健康：1
IDENTITY (As listed on label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IS 危害率 ：                 易燃性:  0             
 815 Q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应性：0




	II-有害成分/特性信息

	有害成分

（化学分类：一般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#      OSHA PEL   ACGIH TLV-TWA     其它限制浓度    百分比

	2-乙二醇胺，乙二醇胺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-43-5        3ppm           3ppm            SETL 6 ppm      5-10

第313条供应商通知               
根据EPCRA（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 –To-Know Act） 1986年制定的第313条和CFR372制定的第40条规定，上述用（*）号标示的为有毒化学物质，但不是所有的EPCRA 第313条上列的有毒化学物质都列在OSHA的危害成份表上。



	III-物理/化学特性

	沸点：                212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重（H20=1）：       1.067

挥发物压力：（mmHg）: 68℉时乙二醇胺为0.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熔点：       大约30℉挥发密度（空气=1）：   乙二醇胺为2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挥发率（水=1）：       1.0

水溶性：              完全可溶
外观和气味：          蓝色液体，柠檬味



	IV-燃烧和爆炸危害数据

	 闪点（使用方法）：无

易燃限制：LEL 未知     UEL 未知

灭火介质：无

特殊灭火程序：      应使用包括独立呼吸器在内的完全防护设备。在紧急情况下，过度暴露于产品分解物中可

危害健康。症状可能不会立刻显示出来。请就医。用水雾冷却保护高温的密闭容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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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燃烧和爆炸危险：无



	V-反应性数据

	稳定性：不稳定          稳定X

避免条件：              冻结

不相容性(避免接触物质)：强氧化剂和酸

危险性降解物或副产物：热分解可产生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。

危险性聚合反应：可能有      不可能有  X

应避免的条件：无



	VI-健康危害资料

	进入途径：  摄入？否        皮肤？是       吸入？是        眼睛？是

健康危害（急性和慢性）：眼睛-直接接触眼睛可引起刺激症状。食入-可导致胃肠道刺激症状及嘴和喉咙的刺激症状。皮肤-长期或重复接触可导致刺激症状。吸入-过量暴露可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。

致癌性： NTP？无    IARC专论？无 OSHA管制？无

接触症状：眼睛接触可导致刺激，表现为红肿。长期接触皮肤可引起刺激，表现为变红。过度吸入气雾可引起咳嗽和鼻咽部及胸腔的不适等刺激症状。食入可引起嘴、喉咙和胃部的疼痛或不适。

接触可加重的病症：乙二醇胺可加重哮喘和肺炎及肺纤维化疾病。也可能加重原有的皮炎。

紧急救助措施：

眼睛接触：用大量水冲洗15分钟。注意对上下眼睑进行清洗，就医。

吸入：移到新鲜空气处。

皮肤接触：用温和的肥皂和水清洗。脱去受污染的衣服。下次使用前洗干净。

吞食：若清醒，给服两杯水以稀释。立刻就医或向当地中毒控制中心求助。



	VII-安全操作和使用注意事项

	材料泄露或溅出时的措施：用固体吸附剂吸附并铲至容器内待处理

废品处理方法：根据联邦、州、地方法规和40CFR处理。

操作和储存注意事项：储存于40-120℉之间。


	VIII-控制方法

	呼吸防护(具体类型)：一般不要求。若乙二醇胺TLV超标，使用符合NIOSH-MSHA标准的呼吸器。

通风：充足的机械（一般的）通风。

防护手套：长期接触时使用氯丁或丁基橡胶手套。

眼睛防护：操作浓缩物时使用护目镜或安全镜。

其它防护衣或设备：用于减少皮肤接触。

工作/卫生习惯：仅在良好通风处使用。避免吸入挥发物或气雾。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。不要摄入。操作后彻底清洗。

以上资料由TSI China 翻译，以英文资料为主。




